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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了“中华人民共

和国最高人民法院”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19）最高法民终 1530 号。现将最新进展

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嘉兴盛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嘉兴盛天”）与公司

案件的进展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

因嘉兴盛天与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中天公司”）

签订了《关于青岛中天石油投资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嘉兴盛天将其持有的青岛中

天石油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中天石油投资”）49.74%股权转让给青岛中

天公司，青岛中天石油投资将成为青岛中天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股权转让款为

18 亿元，并就付款期限、数额及违约金的支付等进行了具体约定。因未支付股

权转让剩余款项，故嘉兴盛天提起诉讼，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 日披露的《关

于收到<民事判决书>的公告》（临 2019-075）。 

（二）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

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对诉讼做出判决，公司及公司全资

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中天”）在 2019 年 6 月

22 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答辩状，请求法庭就答辩状内容审查核实，

依法裁决，维护各方合法权益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1.诉讼各方当事人 



上诉人(原审被告）：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台柳路 179 号和达中心写字楼 B 座 1016 室 

上诉人(原审被告)：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 1035 号海航荣御大厦 1507 室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)：嘉兴盛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住所：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升东路 1220 号 4066 号 

2.诉讼请求 

（1）依法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的《（2019）浙民初 4 号民事

判决书》。 

（2）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 

3.事实与理由 

嘉兴盛天诉上诉人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

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，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事实认定错误，法律适用不当，程序

违法，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，予以改判。 

二、判决情况 

公司因现客观困难无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，向法院提交《减缓免诉讼费用

申请书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出具《不准予缓交、

减交、免交诉讼费用通知书》（2019）最高法民终 1530 号及《交纳诉讼费用通

知书》（2019）最高法民终 1530 号。 

近日，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19）最高法民

终 1530 号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

项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三百二

十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本案按上诉人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一审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

本次裁定因生效司法裁判确定的还款义务，公司对嘉兴盛天股权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剩余未支付股权转让款 175,538 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，并对此

案案件受理费、财产保全费中的 878.55 万元承担共同给付责任。本次诉讼可能

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8 日 


